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ov.cn/gfxwj/qjgfxwj/nsq/qbm/content/post_8378439.html)

附錄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关于印发广州市南沙区促进跨境电商、国际集拼分拨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

（修订稿）的通知

穗南开商务规字〔 2022〕 1 号

各镇（街），开发区（区）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驻区各单位：

《广州市南沙区促进跨境电商、国际集拼分拨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修订稿）》

已按程序审批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

向南沙开发区商务局反映。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局 

2022 年 6 月 24 日

广州市南沙区促进跨境电商、国际集拼分拨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修订稿）

为贯彻实施《广州市南沙区促进跨境电商、国际集拼分拨业务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

称“若干措施”），为便于政策实施，明确若干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操作办法，切实做好申请受理、

政策兑现、组织保障等工作，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申请条件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南沙区范围内，具有健全的

财务管理制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包括从事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和

从事国际集拼业务的企业。

二、支持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一）对年度实现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长的，其增长部分按每票 0.4 元给

予奖励，上年度低于 50 万票的，以 50 万票作为基数。 

1.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量数据以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进行核算及奖励。

2.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量指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统计的年度总票数。

3.企业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总量低于 50 万票的不予奖励。

（二）对年度实现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长的，年均单票货值 100 元以上（含 100

元）、 200 元以下（不含 200 元）的，其增长部分按每票 0.2 元给予奖励；年均单票货值 200 元

以上（含 200 元）的，其增长部分按每票 0.4 元给予奖励；上年度低于 50 万票的，以 50 万票

作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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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数据以跨境电商企业的数据进行核算及奖励。 

2.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量指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统计的年度总票数。 

3.企业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总量低于 50 万票的不予奖励。

三、培育国际集拼分拨业务

对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按集装箱的货值进行分档扶持。具体标准如

下：

每箱出口货值（美元）
扶持标准

（人民币元）

第五档 大于等于 15 万 1500

第四档 大于等于 12 万小于 15 万 1200

第三档 大于等于 8 万小于 12 万 900

第二档 大于等于 5 万小于 8 万 600

第一档 小于 5 万 100

注：以上箱型为自然箱。

（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是指企业注册地在南沙综合保税区内，

开展出口集拼分拨（贸易方式代码应为 1233、 1234、 5034），且外贸值纳入南沙综合保税区统计

的业务。

（二）集装箱的货值是指集装箱年度平均货值，是企业出口集拼分拨出口货值和年度出

口集拼集装箱总量之比。出口货值和集装箱总量指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统计的年度数据。

（三）对属于出口集拼分拨业务的集装箱年度平均货值，按照具体标准进行分档扶持。

四、申报材料

（一）符合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量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量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统计总票数证明材料（含当年和上一年度的）； 

5.由跨境电商平台出具的进出口增量数据证明文件； 

6.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报关单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 盘供备查。

（二）符合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统计总票数证明材料（含当年和上一年度的）； 

5.由跨境电商企业出具的进出口增量数据证明文件； 

6.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境清单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 盘供备查。

（三）符合出口集拼分拨业务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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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集拼分拨业务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出口统计证明材料，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情况表； 

5.出口集拼报关单证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 盘供备查。

五、申报评审程序

企业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奖励，向政策兑现窗口提供申请材料，

具体以公告时间为准。

（一）企业申报。企业向政策兑现窗口申请，并提交申报材料。政策兑现窗口负责形式

审查，符合条件且提交的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并移交商务主管部门；符合条件但材料

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材料；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二）部门审查。商务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核查，形成奖励资金安排方案。

商务主管部门商统计等单位确定企业统计归属权后，并将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征求各执法部门

核查企业上一年度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三）审定。由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区发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财政等主管部门组成评

审小组，召开评审会议进行审议。

（四）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评审小组会议纪要印发后，商务主管部门将审核通过的企

业名单在南沙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上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公示有异议的，由商务主管部门重新核查，异议成立的，提请评审小组审议后，将有关

情况反馈给申请企业。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商务主管部门向区财政部门申请拨付扶持奖励资金，

并按《广州南沙本级部门预算管理办法（ 2021 年修订）》等规定程序申请办理。

六、其他

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有关纪律的行为，

应退回已获得的扶持资金，并在三年内不得申请该资金奖励；涉及违法违规违纪的，包括上级

部门考核“一票否决”事项、具体行政处罚事项等，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被公安机关立

案查处的，尚未结案的暂缓奖励；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后判定构成犯罪的，不

给予奖励。

符合若干措施奖励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南沙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

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奖励，另有规定的除

外。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如遇

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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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数据以跨境电商企业的数据进行核算及奖励。 2.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量指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统计的年度总票数。 3.企业年度实现进出口业务总量低于 50万票的不予奖励。三、培育国际集拼分拨业务对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按集装箱的货值进行分档扶持。具体标准如
	下：
	Table
	TR
	每箱出口货值（美元）
	扶持标准（人民币元）

	第五档
	第五档
	大于等于 15万 
	1500

	第四档
	第四档
	大于等于 12万小于 15万 
	1200

	第三档
	第三档
	大于等于 8万小于 12万 
	900

	第二档
	第二档
	大于等于 5万小于 8万 
	600

	第一档
	第一档
	小于 5万 
	100


	注：以上箱型为自然箱。
	（一）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是指企业注册地在南沙综合保税区内，开展出口集拼分拨（贸易方式代码应为 1233、 1234、 5034），且外贸值纳入南沙综合保税区统计的业务。
	（二）集装箱的货值是指集装箱年度平均货值，是企业出口集拼分拨出口货值和年度出
	口集拼集装箱总量之比。出口货值和集装箱总量指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统计的年度数据。（三）对属于出口集拼分拨业务的集装箱年度平均货值，按照具体标准进行分档扶持。四、申报材料（一）符合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量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
	1.
	1.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增量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统计总票数证明材料（含当年和上一年度的）； 5.由跨境电商平台出具的进出口增量数据证明文件； 

	6.
	6.
	跨境电商网购保税（ BBC）进出口报关单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盘供备查。（二）符合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1.跨境电商直购（ 
	1.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口增量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统计总票数证明材料（含当年和上一年度的）； 5.由跨境电商企业出具的进出口增量数据证明文件； 

	6.跨境电商直购（ 
	6.跨境电商直购（ 
	BC）进出境清单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盘供备查。（三）符合出口集拼分拨业务奖励条件的企业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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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口集拼分拨业务奖励申请表； 2.承诺书；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4.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年度出口统计证明材料，出口集拼分拨业务情况表； 
	5.出口集拼报关单证电子版，刻录光盘或 U盘供备查。五、申报评审程序企业在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奖励，向政策兑现窗口提供申请材料，
	具体以公告时间为准。
	（一）企业申报。企业向政策兑现窗口申请，并提交申报材料。政策兑现窗口负责形式审查，符合条件且提交的申请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并移交商务主管部门；符合条件但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告知限期补正材料；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
	（二）部门审查。商务主管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真实性核查，形成奖励资金安排方案。商务主管部门商统计等单位确定企业统计归属权后，并将符合认定条件的企业征求各执法部门核查企业上一年度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况。
	（三）审定。由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区发改、政务服务数据管理、财政等主管部门组成评审小组，召开评审会议进行审议。
	（四）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评审小组会议纪要印发后，商务主管部门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在南沙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和南沙区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上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
	公示有异议的，由商务主管部门重新核查，异议成立的，提请评审小组审议后，将有关情况反馈给申请企业。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商务主管部门向区财政部门申请拨付扶持奖励资金，并按《广州南沙本级部门预算管理办法（ 2021年修订）》等规定程序申请办理。
	六、其他
	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如存在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有关纪律的行为，应退回已获得的扶持资金，并在三年内不得申请该资金奖励；涉及违法违规违纪的，包括上级部门考核“一票否决”事项、具体行政处罚事项等，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的，尚未结案的暂缓奖励；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后判定构成犯罪的，不给予奖励。
	符合若干措施奖励的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南沙区其他扶持政策规定（含上级部门要求区里配套或负担资金的政策规定）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奖励，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实施细则有效期内如遇法律、法规或有关政策调整变化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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